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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奖励及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及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成都三方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方公司”），

自2018年7月至2018年11月5日期间，累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1,212.11261万元；

均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未经审计），约占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9.63%。 

公司2018上半年度累计收到政府补助510.7269万元；均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未经审计），约占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的4.06%。（具体请参见公司公告2018-038）。 

2018年至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收到政府补助1,722.83951万元，均属

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未经审计），约占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69%。 

现将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2018年7月至2018年11月5日期间收到的各类政

府补助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公司 

1、根据苏州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鼓励自主品牌大企业与领

军企业设立先进技术研究院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府[2017]56号文）要求，经

市政府审定，根据苏州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关于公布首批苏州市自主品牌大企业

和领军企业先进技术研究院建设企业名单的通知》（苏府[2017]159号文），公

司被批准列入首批苏州市自主品牌大企业和领军企业先进技术研究院建设企业



名单（具体请参见公司公告2018-003：关于被列入首批苏州市自主品牌大企业和

领军企业先进技术研究院建设企业名单的公告）。 

根据苏州市吴中区财政局、苏州市吴中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下达2017

年度苏州市市级先进技术研究院专项奖补资金的通知》（吴财企[2018]38号），

根据上述苏府[2017]56号文和《吴中区先进技术研究院年度考核办法（试行）》

文件的相关要求，经经信局组织有关部门及专家质询、考评，并报区政府批准，

公司获得苏州市市级先进技术研究院专项奖补资金1,012万元（具体请参见同日

披露的公告2018-061：关于通过2017年度苏州市市级先进技术研究院考评并获得

专项奖补资金的公告）。该笔奖补资金已于2018年11月5日到账，系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于收到补助资金当期确认为收益。 

2、根据苏州市吴中区科学技术局、苏州市吴中区财政局《关于下达苏州市

2018年度第九批科技发展计划（科技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及经费（吴中区部分）

的通知》（吴科成[2018]12号、吴财科[2018]45号），公司收到科技服务机构绩

效补助20万元。该笔补助已于2018年8月20日到帐，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于收到补助资金当期确认为收益。 

3、根据苏州市吴中区科学技术局、苏州市吴中区知识产权局、苏州市吴中

区财政局《关于下达2018年度第一批专利专项经费的通知》（吴科专[2018]5号、

吴财科[2018]34号），公司收到专利专项经费2.95万元。该笔补助已于2018年8

月28日到帐，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于收到补助资金当期确认为收益。 

4、根据苏州市吴中区财政局、苏州市吴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拨付2017

年度商标国际注册、名牌企业、企业标准化项目奖励资金的通知》(吴财企

[2018]27号)，公司“国家标准研制”获得奖励资金50万元。该笔奖励资金已于

2018年10月19日到账，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于收到补助资金当期确认为收

益。 

5、根据苏州市吴中区财政局、苏州市吴中区商务局《关于下达2017年度吴

中区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吴财企[2018]29号），公司“在岸业务”获得

2017年度吴中区商务发展专项资金29.56万元。该笔专项资金已于2018年10月19

日到账，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于收到补助资金当期确认为收益。 



综上，公司自2018年7月至2018年11月5日期间共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

1,114.51万元，上述政府补助均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有关，上述第1项苏州市市

级先进技术研究院专项奖补资金具有可持续性，其他第2-4项政府补助不具有可

持续性。 

（二）公司控股子公司三方公司 

1、根据《成都市知识产权资助管理暂行办法》（《成都市专利资助管理办

法》（成知字[2016]2号），三方公司收到成都市成华区经济和科学技术局拨付

的专利资助经费0.3万元。该笔资助资金已于2018年8月28日到账，系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于收到补助资金当期确认为收益。上述政府补助与三方公司日常经

营活动有关，不具有可持续性。 

2、根据成都市财政局、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下达2018年第五

批工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成财企[2018]56号），三方公司收到成都市成华

区经济和科学技术局拨付的2018年第五批工业发展专项资金52万元。该笔专项资

金已于2018年9月26日到账，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于收到补助资金当期确

认为收益。上述政府补助与三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有关，不具有可持续性。 

3、根据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下达2018年标准化专项项目资金的通

知》（川质监函 [2018]443号），三方公司收到成都市成华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拨付的专项经费24万元。该笔资助资金已于2018年9月30日到账，系与收益

相关的政府补助，于收到补助资金当期确认为收益。上述政府补助与三方公司日

常经营活动有关，不具有可持续性。 

4、根据成都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印发新修订的<成都市科技企业创新券实施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成科字[2016]41号），三方公司获得成都生产力促进

中心拨付的科技创新补贴21.30261万元。该笔补贴已于2018年10月8日到账，系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于收到补助资金当期确认为收益。上述政府补助与三方

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有关，具有可持续性。 

综上，三方公司自2018年7月至2018年11月5日期间共计收到政府补助

97.60261万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自2018年7月至2018年11月5日期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获得的上述政府补助

均不属于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故为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确认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人民币1,212.11261万元。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规定，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时，

按照规定确认收入计入递延收益；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时，区分与公司日

常活动是否相关，按照权责发生制确认其他收益或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公

司收到的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与公司日常活动相

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收到的上述政府补助均与日常

经营活动有关，确认为其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人民币1,212.11261万元。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2018年7月至2018年11月5日期间收到的政府补助，预计将会增加上市

公司2018年度利润总额约1,212.11261万元。 

公司2018上半年度收到政府补助510.7269万元，增加上市公司2018上半年度

利润总额约510.7269万元（具体请参见公司公告2018-038），也均属于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未经审计）。 

综上，2018年至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收到政府补助1，722.83951万元，

均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预计将会增加上市公司2018年度利润总额约

1,722.83951万元。最终的会计处理以及对上市公司2018年度利润产生的具体影

响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政府补助的具体的会计处理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

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收款凭证；  

2、有关政府奖励、补助的批文；  

3、深交所要求的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八年十一月七日 




